
情 况 说 明

2025年 9 月 14-15 日，受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委托，徐素娟、朱宗磊对山东巨嘉包装科

技有限公司进行质量、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二阶段审核。审核期间，企业仅提供了检测设备

“电子强力机”校准报告的预览样板（非正式），无盖章（具体见附件一），并且问我是否合理，如果

没问题，他就找第三方盖章了。我发现此文本有明显不合理处，此种错误正规检测机构是不会出现的，

未采信。截止到审核结束，企业未能提供有效的校准报告，2025 年 9 月 15日，审核组针对此项内容，

开具不符合项（具体见附件二），开具不符合也为国标联合的品牌价值所考虑。

2025年 9 月 16 日，企业负责人刘总，又发来一份“电子强力机”校准报告的预览样板（非正式），

问我是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如果没有，他就找第三方盖章了（附件三）。各位领导都知道，正规的

检测机构在出具报告时，是不会咨询审核老师的，检测机构会直接出具报告的。我说您找一家正规的

检测机构出具报告就行，也没多少钱。企业问我是否有正规的机构，因本人之前了解河北某检测机构，

遂电话问询该公司杨某，询问是否能检验此类设备，其回复说能检测，简单了解了报价和报告出具时

间。后期将杨某的微信号推给刘总，让他们自己谈。同时，项目对接人方某电话问我此事，我也给他

说了检测单位的报价、出具时间等，价格自己谈，也推送了杨某的二维码。我交待方某，您也可以找

其他检测机构，只要是正规单位，出具正规报告就行。

2025年 9 月 17 日，山东巨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刘总提供了校准报告，并提供了不符合项整改的

其他证据，2025年 9月 18 日我上传系统，完成审议问题整改并通过案卷审议。在此期间，项目对接

人方某未给我说企业拒绝支付检测费用一事。

2025年 9 月 22 日上午接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刘达军 转达的投诉电话后，我与山东巨嘉

包装有限公司刘总通电话了解情况。刘总说没有不同意支付检测费用的情况。同时向我提供了支付凭

证（见附件四），显示企业已于 2025年 9 月 18 日支付了费用。

本人于 2025年 9 月 22 日下午登录 https://www.cnas.org.cn/网址查询该企业，无校准资质。（附

件五）

针对此事，本人声明，本人纯粹是为项目进展考虑的，与检测单位无任何经济利益。如果企业一

开始提供的报告没有低级错误，是不会发生此事的。

特此说明

徐素娟

2025年 9 月 22 日

附件一：





附件二：



附件三：



附件四：



附件五：

系统显示只有检测资质、没有校准资质




